英檢替代申請書
系級：
學號：
姓名：
一、原英語檢定成績說明
本系所訂定之英語能力畢業門檻為（例如：TOEIC 800 分）。
本人已於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參加　　　　　　英語檢定，成績如下，並檢附英語檢定成績單供查核。
	檢定日期
	分數結果

	
	


二、替代方案申請依據
依據本系於 111 年 12 月 26 日系務會議通過之「英檢替代方案」，本人擬申請下列其中一項方案，作為英語能力畢業門檻之替代方式：
□ 一、至本校外文中心修習相關課程並修課合格
修課課程須經系主任同意，並檢附英檢成績單正本及外文中心修課成績證明辦理申報。
說明如下：
TOEIC 成績介於 750–799 分者，須補修 2 門課程。
TOEIC 成績 749 分以下者，須補修 3 門課程。
□ 二、修畢本系碩士班英語授課課程三門（含）以上且及格
並檢附碩士班歷年成績單總表正本辦理申報。   
	課程名稱
	分數
	學分

	
	
	

	
	
	

	
	
	



· 三、經指導教授同意以英文撰寫論文，並檢附指導教授同意書進行申報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簽名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:

英檢替代方案申請切結書
切結書
本人__________（學號：__________），申請本系英語能力畢業門檻替代方案。
因本學期所修習之替代課程成績尚未公布，為辦理相關申請程序，特此切結如下：
一、本人確認已修習本系規定之英檢替代課程，惟最終成績尚未公告。
二、倘上述替代課程之最終成績未達及格標準，或未符合本系英檢替代方案之相關規定，則本人同意：
· 本次替代資格視為不成立；
· 已進行之口試或相關審查程序，得視同不及格或不予採認；
· 不得提出任何異議。
三、本人願自行承擔因成績未達標準所生之一切後果。
特此切結。
切結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
學號：_______________
日期：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





英文撰寫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
本人同意所指導之學生以英文撰寫學位論文，並同意其以此作為英語能力畢業門檻之替代方案，特此證明。

系級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學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申請學生: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簽名）
指導教授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簽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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